附表2
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創新獎處理及審查意見表
承辦單位：
	案件編號
	
	提案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提案人
	
	服務單位
	

	創新建議

主 要 內 容
	  

	承 辦 單 位

處 理 情 形

及是否採行
	

	承 辦 單 位

擬 議 獎 勵
	可行性高：(請敘明理由及擬議核給獎勵－優等、佳作、入選)。

可行性低：(請敘明理由及擬議不予採行或併入年終考績)。

	審查會意見
	

	核      定
	


※說明：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獎勵：

(一)同一事項曾依人事獎勵要點規定獲有獎勵者。

(二)現行法令已有規定者。

(三)純屬學理研究，不具備實用價值者。

(四)純屬原則性建議，未提具體改進措施者。

※本表請承辦單位併同原簽送本局秘書室。 
